
吉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吉林省公安厅

关于做好民族成份变更和登记
有关工作的通知

吉民族发〔2018〕7号

各市（州）民委、公安局，长白山管委会社会办、公安局，

公主岭、梅河口市民宗局、公安局，各县（市、区）民宗局、

公安局：

国家民委、公安部《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根据两

年来我省各地实施情况，依据《办法》有关规定，现就进一

步做好我省民族成份变更和登记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审批权限

    1．申请人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民族事务部门负责受理申

请，提出初审意见，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予以退回，说明理

由并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填写《吉林

省公民变更民族成份申请表》，并自受理之日起的 10 个工

作日内上报市（州）民委审批；对 10 个工作日内不能提出

初审意见的，经县级民族事务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10

个工作日。

    2．各市（州）民委应当自收到审批申请之日起的 10个



工作日内，签署审批意见，并反馈县级民族事务部门。县级

民族事务部门 15 个工作日内负责与当地公安户籍部门完成

审核运转。根据全面推进“只跑一次”改革工作要求，各地

要积极探索和推进实现一站式服务。

3．公主岭市、梅河口市变更民族成份的审批工作，由本

级民族事务部门审批，应进一步完善审批流程，按要求向省

民委报备变更登记情况。

4．公安机关在办理新增人口户口登记时，应当根据新增

人口父母的民族成份，确认其民族成份。新增人口的父母民

族成份不同的，父母应当共同到公安派出所填写《吉林省民

族成份登记确认申请书》，作为落户材料存档。  

5．公民民族成份在户籍登记管理过程中被错填、漏填、

误填和违规确认、变更的，由公安部门按照纠错程序予以更

正，民族事务部门不再予以审核。

二、有关说明

1．市（州）、县（市、区）民族事务部门应积极探索网

上审批模式，简化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限，与公安机关建

立民族成份信息共享机制，定期交换民族成份登记和变更的

统计信息。

2．市（州）民族事务部门应每半年（上半年 7月 5日前，

下半年于次年 1 月 10 日前）将本辖区内民族成份变更审批

情况向省民族事务部门备案一次。



3．全省统一使用《吉林省公民变更民族成份申请表》

《吉林省公民变更民族成份不予受理告知书》《吉林省民族

成份登记确认申请书》《吉林省公民变更民族成份审批情况

统计备案表》。电子表格可在吉林省民委网站下载。

    三、工作要求

    1.各地民族事务部门务必高度重视变更民族成份审批

工作，依法依规开展审批。要明确专人负责，公布接待电话

和办理程序。对于违法违规办理公民民族成份变更的，要按

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理。

2.各地要继续加大对《办法》的宣传力度。各市（州）

民委要加强《办法》的学习，及时组织辖区民族工作部门人

员培训，切实维护少数民族群众合法权益；要进一步加强与

公安机关的联系，共商工作机制，确保《办法》顺利施行。

3.本通知未尽事宜，根据《办法》规定和现行有关民族

政策执行。

  附件：1.吉林省公民变更民族成份申请表

2.吉林省公民变更民族成份不予受理告知书

3.吉林省民族成份登记确认申请书

    吉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吉林省公安厅

                    2018 年 3 月 26 日



附件 1

吉林省公民变更民族成份申请表

       市（州）      县（市、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被变更人
姓名

性别
户籍
所在地

公民身份
号码

现民族
成份

拟变更民族
成份

申请变更
依据

□随生父  □随生母   □随养父  □随养母  □随继父  □随继母

被变更人
父亲姓名

民族
公民身份
号码

被变更人
母亲姓名

民族
公民身份
号码

申请人签字 联系电话

县级民族
工作部门
初审意见

   
经初审，申请人报送的申请材料属实，符合《中国公民民族成份

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同意上报市（州）民族工作部门审核。

    分管领导：             经办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州）民
族工作部门
审核意见

经审核，申请人报送的申请材料属实，符合《中国公民民族成份
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同意        由      族变更为     族。    
    

分管领导：             经办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请申请人详细阅读申请表背面的填表说明，按说明填写。
                                                      吉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监制

填表说明：

1.申请人必须如实填写此表格。



2.确定公民的民族成份必须以国家确定的民族族称为准。

3.个人的民族成份只能依据生父母、养父母和与子女有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的

民族成份确定。

4.未满 18 周岁的公民变更民族成份，由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提出申请；

年满 18周岁未满 20周岁的公民申请变更民族成份，由其本人提出申请。

5.申请变更民族成份需要提交的证明材料：个人书面申请书；本人及其生父母、

养父母或继父母的居民户口薄、身份证；生父母、养父母婚姻关系证明或收养证

明；居民户口薄不能体现父母子女关系的应提供乡镇或街道出具的父母子女关系

证明；其他证明材料。

6.本表一式三份，由市（州）、县（市、区）民族工作部门和户籍所在地派出所

各留存一份。

附件 2



       ﹝ ﹞ 第  号

吉林省公民变更民族成份不予受理告知书

     关于            变更民族成份的申请，经审核，

因           ，不符合《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等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变更条件，故不予受理，特此告知。

承办人：             （盖章）      

                                   年  月  日

                                    ﹝ ﹞ 第  号

吉林省公民变更民族成份不予受理告知书

关于            变更民族成份的申请，经审核，

因           ，不符合《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等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变更条件，故不予受理，特此告知。

承办人：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通知书一式两份，申请人和县（市、区）民族事务部门各留存一份。

附件 3



吉林省民族成份登记确认申请书

          县（市、区）公安局            派出所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填报民族成份 身份证号

父亲姓名 身份证号 民族成份

户籍地址 联系方式

母亲姓名 身份证号 民族成份

户籍地址 联系方式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现申请将子（女）           （姓名）的民族成

份随        （父/母）确认填报为       族。

                                  申请人签字：父亲

                                              母亲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1. 此申请书仅适用于公安机关新增人口登记民族成份确认时，

新增人口父母民族成份不同时，确认民族成份时使用；

2. 作为公安机关落户存档材料，申请人填表时须如实填写有关

信息，保持表格整洁，不得随意涂改。


